116年度花蓮縣政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志願服務績效評鑑指標評分表
受評單位：
※給分標準：考核指標屬質性項目者，給分可以至小數點第１位，但以0.5分為單位。(以下同)
	評鑑指標
	評分標準
	審查
方式
	依據
	評分

	一、年度計畫4%
	有訂定年度工作計畫並報送主管機關備查（3-4分）
	審閱文件
	
	

	
	有訂定年度工作計畫但未報送主管機關備查（1-2分）
	
	
	

	
	未訂定年度工作計畫（0分）
	
	
	

	二、經費預算編列2%
	前3年度經費預算成長或未減少（1-2分）
	審閱文件
	給分標準：前3年度經費預算較前1年增減比率平均數
	

	
	前3年度費預算減少（0分）
	
	
	

	三、經費預算執行3%
	前3年度經費預算平均執行率達90%以上（3分）
	審閱文件
	給分標準：每年度執行率平均數計算。 
	

	
	前3年度經費預算平均執行率達80%未滿90%（分數=3分x比率/90%）
	
	
	

	
	前3年度經費預算平均執行率未達80%（0分）
	
	
	

	四、志願服務獎勵辦法及評鑑/考核訂頒情形5%
	訂有志願服務獎勵辦法及評鑑相關規定。（0-5分）
	審閱文件
	
	

	五、宣導行銷管理6%
	志願服務宣導情形6%
	(1) 印製宣導資料、刊物或以網路、電子書等多元方式進行宣導，提報一項最高2分、最多不超過4分(4分)。
(2) 配合各種節慶活動宣導(2分)
	審閱文件
	給分標準:
1.「印製宣導資料、刊物或以網路、電子書等宣導方式」配3分。
2.「配合各種節慶活動宣導」配2分。
	

	六、行政管理22%
	1志願服務聯繫會報辦理情形5%
	（1）辦理志願服務聯繫會報(或會議)及主持人層級3%
	每年有召開志願服務聯繫會報(或會議)，且由副（局）處長以上人員主持（3分）
	審閱文件
	
	

	
	
	
	每年有召開志願服務聯繫會報(或會議)，且由科長主持（2分）
	
	
	

	
	
	
	3年內召開1-2次志願服務聯繫會報(或會議)（1分）
	
	
	

	
	
	
	未召開志願服務聯繫會報(或會議)（0分）
	
	
	

	
	
	（2）召開會報之成效2%
	有具體協調溝通及建議事項，並對建議事項有後續之處理及追蹤列管（2分）
	審閱文件
	
	

	
	
	
	有具體協調溝通及建議事項，但對建議事項無後續之處理及追蹤列管（1分）
	
	
	

	
	
	
	對志願服務會報之決議或建議事項未予辦理（0分）
	
	
	

	
	2.對志願服務運用單位（志工隊）建立聯繫或輔導機制1%
	對志願服務運用單位（志工隊）建立輔導(含退場機制)或聯繫機制（1分）
	審閱文件
	
	

	
	
	未建立對志願服務運用單位（志工隊）輔導或聯繫機制（0分）
	
	
	

	
	3.志願服務紀錄冊核發及登錄抽檢辦理情形8%
	(1)志願服務紀錄冊核發5%
	領有紀錄冊達90%以上（5分）
	審閱文件
	給分標準:
依比率換算給分者，以4捨5入算至小數點第1位。(以下同)
	

	
	
	
	領有紀錄冊達75%以上未達90%（分數=5分x比率/90%）
	
	
	

	
	
	
	領有紀錄冊達未達75%（0分）
	
	
	

	
	
	(2)志工具電子紀錄冊比率3%
	志工具電子紀錄冊比率達60%以上（3分）
	審閱文件
	給分標準:
志工線上領冊或登錄紙本紀錄冊於志願服務資訊系統。
	

	
	
	
	志工具電子紀錄冊比率未滿60%（分數=3分x比率/60%）
	
	
	

	
	4.志願服務報表造送2%
	每年報送主管機關志願服務概況表及工作報告（2分）
	審閱文件
	
	

	
	
	未報送主管機關志願服務概況表及工作報告（0分）
	
	
	

	
	5.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6%且/4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
	有輔導運用單位登錄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，並完成志工收編、基本資料(訓練、服務時數及紀錄冊)完整登錄（4-6分）
	系統審查
	給分標準:
評鑑現場進行系統隨機抽查作業，志工須完成收編及基本資料登打。
	

	
	
	有輔導運用單位登錄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，但僅完成志工收編（1-3分）
	
	
	

	
	
	未登錄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（0分）
	
	
	

	七、資源管理7%
	1.社會資源連結與運用情形4%
	結合民間人力、物力、財力等資源推動業務情形。（0-4分）
	審閱文件
	志願服務法第23條
	

	
	2.志願服務網絡建構情形3%
	聯結相關單位推動志願服務業務情形（0-3分）
	審閱文件
	
	

	八、志工團隊及服務成長情形10%
	1.志工人數成長6%
	志工人數每年平均成長率2%以上（6分）
	審閱文件
	給分標準:
以每年度成長率平均數計算。
	

	
	
	志工人數每年平均成長率未滿2%（分數=6分x比率/2%）
	
	
	

	
	2.高齡志工人數成長4%
	高齡志工人數每年平均成長率6%以上(4分)
	審閱文件
	審閱文件:
以每年度成長率平均數計算。
	

	
	
	高齡志工人數每年平均成長率達3%以上未達6%(分數=4分x比率/6%)
	
	
	

	九、人力資源培訓21%
	1.辦理志願服務評鑑/考核6%
	針對轄下運用單位或志工定期辦理評鑑/考核並彙編報告且有具體成效或建議（5-6分）
	審閱文件
	
	

	
	
	針對轄下運用單位或志工定期辦理評鑑/考核且有具體成效或建議(3-4分)
	
	
	

	
	
	針對轄下運用單位或志工定期辦理評鑑/考核，但沒有後續追蹤作為 (1-2分)
	
	
	

	
	
	未針對轄下運用單位或志工定期辦理評鑑/考核(0分)
	
	
	

	
	2.志願服務教育訓練推動情形5%
	依需求辦理志願服務相關教育訓練(含實體和線上)。（0-5分）
	審閱文件
	給分標準:
辦理基礎訓練配1分，辦理特殊訓練配1分，其他志工訓練如成長訓練、領導訓練及在職訓練辦理2分，督導訓練1分。
	

	
	3.志工獎勵表揚辦理情形5%
	對績優志工或團隊有辦理表揚獎勵活動（0-5分）
	審閱文件
	給分標準:
有辦理相關活動者配2分，其他創新策進及作為配3分。
	

	
	4.志工意外事故保險辦理情形5%
	志工保險人數佔志工總人數平均達95%以上（5分）
	審閱文件
	給分標準:
以每年度保險率平均數計算。
	

	
	
	志工保險人數佔志工總人數平均達70%以上，但未達95%（分數=5分x比率/95%）
	
	
	

	
	
	志工保險人數佔志工總人數平均未達70%（0分）
	
	
	

	十、上次評鑑建議事項辦理情形2%
	上次評鑑建議事項均已辦理或完成改善（2分）
	審閱文件
	
	

	
	上次評鑑建議事項雖有辦理，但未完全改善（1分）
	
	
	

	
	均未辦理並改善（0分）
	
	
	

	十一、研發與創新10%
	發展多元志願服務(除高齡志工，如青年志工、企業志工、家庭志工等)工作成效，需有辦理情形說明、志工人數及受益人次，有則提出一項最高3分、本項最多不超過10分。(10分)

※所列項目不得包括在本組其他考核項目計分者。
	審閱文件
	
	

	十二、鼓勵高齡者參與志願服務8%
	有訂定鼓勵長者參與志願服務推動計畫，規劃具體可行之服務項目，且有具體執行成效(6-8分)
	審閱文件
	
	

	
	未訂定鼓勵長者參與志願服務推動計畫，但有規劃具體可行之服務項目，且有具體執行成效(3-5分)
	
	
	

	
	未訂定鼓勵長者參與志願服務推動計畫，亦未規劃具體可行之服務項目(0分)
	
	
	

	合計總分
	



